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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8A_B3_

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2277.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

于实施农民工“平安计划” 加快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

作的通知（劳社部发〔2006〕19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劳动和社会保障厅（局）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解决农

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5号文件）关于做好农

民工工伤保险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切实加快推进农民工特别是

矿山、建筑等高风险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作，我部决

定在全国实施农民工“平安计划”。现将农民工“平安计划

”印发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。 请

各地于2006年6月20日前将实施农民工“平安计划”的具体工

作方案报我部。实施中的有关问题和工作意见建议及时反馈

我部工伤保险司。 二○○六年五月十七日农民工“平安计划

” --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三年行动计划 为贯彻落实《国

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5号）

，推进农民工特别是矿山、建筑等高风险企业农民工参加工

伤保险工作，特制定农民工“平安计划”，用三年时间，全

面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。 一、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

统领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

问题的总体要求，以农民工较为集中、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

矿山、建筑等高风险企业为重点，统筹规划，分步实施，全

面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工作，切实保障农民工工伤保险

权益。 二、工作重点和主要目标 （一）工作重点 “平安计划



”在全国范围内实施，以农民工较为集中、工伤风险程度较

高的矿山、建筑企业为重点。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确定本地

“平安计划”的工作重点。矿山、建筑企业较少的地区，要

同时将其他农民工较为集中、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企业作为

重点。 （二）主要目标 用三年左右时间，将矿山、建筑等高

风险企业的农民工基本覆盖到工伤保险制度之内： 1．2006年

，大中型煤矿企业农民工全部参加工伤保险；加快推进小煤

矿、非煤矿山企业和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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